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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改進教學教法，並開發適合學生學習之教材，藉以提

昇教學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凡本校專任（案）教師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，且於一年內開設相關課程者，

得依據業辦單位公告時程提出申請： 

（一）最近三年內執行有關政府機關補助之教學改進計畫且具具體成效者。 

（二）最近三年內為改善教學而出版或編譯之專著、完整實習手冊或製作

教學教具。 

每位教師每次申請以一案為限，已獲獎助之教師二年內不得再申請。 

三、凡申請本項獎勵之教師，應檢附下列資料： 

（一）獎勵申請表。 

（二）申請獎勵之教材成果。     

四、評審： 

各系所、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得於每學年上學期十月底前推薦所屬專任

（案）教師，爭取本項獎勵。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十二月十日

前完成院內審議評選作業，並推薦至多一名教師送教務會議確認。 

五、核定與表揚： 

經教務會議確認之獲獎名單，送校長核定後，於本校重要會議公開表揚之。 

六、本要點每案獎勵金額為壹萬元，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

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支應並依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

理及監督辦法」辦理。 

獎勵方式由主計室於下一學期轉入獲獎教師所屬單位，並由教師提列經

常、資本門使用預算（經常、資本門可以互相流用），但資本支出仍應於年



  

度預算調整容納。 

七、獲獎教師應將獲獎教材一份存放所屬單位，一份移送圖書資訊館館藏，並

於教學觀摩或研討活動中提供教學經驗分享。 

八、教材內容須恪遵著作權法與智慧財產權之規定。若有版權糾紛或侵害著作

權法之情事，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；如有違反著作權法經有關機關處罰確

定者，取消其獎勵資格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